
2026年全國技專校院

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

佈撤展與展覽期間說明會

主辦單位：教育部
執行單位：朝陽科技大學 115年4月24日



活動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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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鼓勵全國技專校院學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，培養創新思考模式，以

提升學術研究能力與實務發展技能，並培養學生研究、溝通與整合

之能力。

• 獎勵師生發揮創意，展現績優實務專題製作成果，提升技專校院教

學與研發能量，以彰顯技職教育特色，使產業界及民眾對技專校院

特色有更深入瞭解。

• 增加技專校院學生與業界交流與溝通之機會，增進學生對產業與實

用技術之了解，以縮短學生未來就業之落差，培育未來企業之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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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議程
➢115年5月14日（四）

時間 活動項目

09:00~09:30 參展團隊報到/領取餐券

10:00~10:30 開幕典禮

10:30~17:00 作品展示暨決審評分/參展作品媒合

➢115年5月15日（五）
時間 活動項目

09:00~09:30 參展團隊報到/領取餐券

09:30~14:30 作品展示暨決審評分/參展作品媒合

14:30~16:00 頒獎暨閉幕典禮

16:00~17:00 撤展

➢115年5月16日（六）

時間 活動項目

09:00~15:00 撤展



應繳交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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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參展與決賽資格放棄聲明
入圍作品若因故無法參與展示與決賽，需填妥「參展與決賽資格放棄聲明」（附件

二），並於115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中午12時前回覆執行單位，以利後續作業。

二.參展人員保險資料表
請各校窗口彙整填寫「2026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保險資

料表」（附件三），並於115年4月27日（一）中午12時前將資料（電子檔(Excel)及

核章版本PDF檔）回傳執行單位。

三.額外設備需求表
請各校窗口彙整填寫「2026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額外設

備需求表」（附件四），並於115年4月27日（一）中午12時前將資料（電子檔

(Excel)及核章版本PDF檔）回傳執行單位。

四.補助經費領據
請各校窗口於115年4月27日（一）前檢附領據請領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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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展與決賽放棄資格聲明

指導老師及全體同學務必親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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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展人員保險資料
附件三

2026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保險資料表

學校名稱：

作品編號
(入圍名單的
序號如：A01)

作品名稱 姓名
出生年月日

(民國年格式，
如：0771022) 

性
別

身分證字號
(居留證號碼/護

照號碼)

法定代理人姓名
(未滿18歲者請

填寫)
手機 電子郵件

身份別
(製作識別證使
用，如:學生、
指導老師、行

政人員)

中餐
葷:1 / 素:2

備註

承辦人:

注意事項：

1.本表(Excel檔)請至活動網站下載，網址：https://kcis.cyut.edu.tw/topics2026。
2.請由學校窗口統一彙整填寫並核章，於115年4月27日(一) 中午12時前，將學生保險資料表（電子檔(Excel)及核章版本PDF檔）寄至

career@cyut.edu.tw，主旨及檔名均為：****學校保險名單(共計**人)。

3.被保險人為參加展示之學生【不包含公務人員及公(私)立學校專(兼)任/教(職)員】。若為僑生或外籍生請先填居留證號，若無，請填寫護照號碼。
填寫完畢後，請同步回傳居留證或護照之電子檔影本以供保險公司核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參加的指導老師及行政人員也請填寫本表單(身份證字號及生日不需填寫)，以利製作識別證及準備便當。

5.若被保人實際年齡未滿18足歲，需填寫法定代理人。

請以Excel檔編輯

https://kcis.cyut.edu.tw/topics2026
mailto:寄至career@cyut.edu.tw
mailto:寄至career@cyut.edu.tw


額外設備需求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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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現場已提供各攤位基本設施如下，如無額外設備需求，則毋需填寫本表。

1.每個攤位空間為「寬200公分×高250公分」，並附2盞投射燈。

2.電源插座110V/5A二組三孔。

3.展示長桌（長180cm*寬60cm*高75cm）1個，桌巾1條。

附件四

2026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額外設備需求表

學校名稱：

入圍公告序
號(如A01)

作品名
稱

連絡人
姓名

手機
電子郵件
地址

是否為實體
作品展出

若為實體作品
請填寫作品大
小(長*寬*高) (

非實體作品勿
填)

是否需再增加
1張長桌(除原
有1張長桌外，
最多再加1張)

是否需再增加
1條桌巾(除原
有1條桌巾外，
最多再加1條)

作品用電總瓦
數(110V/瓦數
或220V/瓦數)

網路需求(無線
/有線)、網速

要求

會自備其他
器具

備註

承辦人：

注意事項：
1.本表(Excel檔)請至活動網站下載，網址：https://kcis.cyut.edu.tw/topics2026。
2.如有額外設備需求，請由學校窗口統一彙整填寫本表並核章，於115年4月27日(一)中午12時前，將電子檔(Excel)及核章版本PDF檔寄至

career@cyut.edu.tw，檔名均為：****學校額外設備需求表。
3.未於115年4月27日(一)回傳本表者，恕不受理。

請以Excel檔編輯

https://kcis.cyut.edu.tw/topics2026


保險、用餐、交通

7

◆保險：

主辦單位自115年5月13日起至5月15日止，將為各參展單位學生投保旅行平安保

險，請各校窗口填寫「2026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保險

資料表」（附件三），115年4月27日（一）中午12時前，將學生保險資料表

（電子檔(Excel)及核章版本PDF檔）寄送至career@cyut.edu.tw，主旨及檔名均

為：****學校保險名單(共計**人)。

◆ 用餐：

主辦單位於決賽暨成果展期間（115年5月14日至15日）提供各參賽隊伍中午餐

點（數量依實際出席人員），參賽隊伍於每日報到時領取餐券，相關人員可於規

定時段憑餐券向主辦單位領取午餐至用餐區用餐。

◆交通：

前往展場交通方式、停車場，請詳參交通位置圖。

mailto:寄送至career@cyut.edu.tw


展場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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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世貿一館（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）

115年4月30日前執行單位得視
各組實際需求調整位置。



展場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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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勤街



展場交通

10***遊覽車僅可臨時停靠在松勤街（黃線）上下車，需人等車。

交通工具 方       式

高   鐵
搭乘高鐵至台北站，轉搭捷運淡水信義線(紅)往象山方向從台北車站(R10)搭乘到台北101/世貿(R03)，
出站後往5號出口。

台   鐵
搭乘台鐵至台北站，轉搭捷運淡水信義線(紅)往象山方向從台北車站(R10)搭乘到台北101/世貿(R03) ，
出站後往5號出口。

台北捷運 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(紅)往象山方向從台北車站(R10)，搭乘到台北101/世貿(R03) 出站後往5號出口。

公    車

1.台北車站←→世貿中心展覽大樓
    由台北車站(忠孝一) 搭乘22至世貿中心於莊敬路下車

2.松山車站←→世貿中心展覽大樓
    由松山車站搭乘284至世貿中心下車    

汽    車

•北上：國道一號「17A-內湖」出口下交流道，接南京東路六段，再向左轉上匝道走環東大道， 靠左
沿路標往基隆路，再走右側接基隆路一段行駛5分鐘即可到達。

•南下：國道一號「18-堤頂」出口下交流道，接堤頂大道一段，靠左沿路標往基隆路，再走右側接基
隆路一段行駛5分鐘即可到達。

•國道三號：「20-木柵」出口下交流道，再接國道3甲往木柵/台北，於3-萬芳出口下交流道，接信義
快速道路，往基隆路/市政中心方向，再走信義路五段直行3分鐘即可到達。



參展作品件數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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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類群 報名件數 決賽參展件數
1 A.動力機械群 65 8

2 B.電機群 54 7

3 C.資工通訊群 83 8

4 D.化工材料群 29 6

5 E.能源與環保群 59 6

6 F.土木與建築群 49 6

7 G.商業群 125 14

8 H.管理群 114 14

9 I.家政餐旅食品群 28 7

10 J.護理與幼保群 69 7

11 K.生技醫農群 43 6

12 L.流行時尚設計群 61 7

13 M.工業設計群 49 7

14 N.商品設計群 115 12

15 O.動漫互動多媒體群 143 14

16 P.出版與語文群 81 8

總 計 1,167 137



展示攤位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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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個攤位空間為「寬200公分×高

250公分」，並附2具投射燈。

2.電源插座110V/5A二組三孔。

3.長桌（長180公分× 寬60公分× 

高75公分）1個。桌巾一條。

4.各組可依展出需求，在展示範圍

內自行設計。



佈、撤展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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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各參展單位於5月13日（三）下午1時至5時進行展品佈置，完成佈展後，需自行派
員照顧攤位。當天下午5時後即不開放參展人員進入展場以免展品遺失，主辦單位
不負責各參展單位展品遺失之責任。如未能於當天下午5時前布置完成，請填寫
2026年外貿協會展覽館延長場地使用申請單（附件五），並於當天下午4時前申請，
超時場地費需自行繳納。

二. 參展作品之相關資料延遲交件或未依時程完成作品佈展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
賽資格。

三. 各項成果競賽得以海報、模型及實作等方式展示，請勿於攤位內陳列非屬本展規
定展出項目及販售展品，並禁止在5月15日下午4時前將展品打包或撤離攤位，下
午4時後開始撤展，下午5時清場，所有參展人員均需離場，且恢復原貌。若參展
單位無法於上揭時段完成撤除展品，得於115年5月10日（六）09:00~12:00繼續撤
展。大型廢棄物（例如珍珠板、海報、紙箱等各校帶來佈展之物件）撤展時請各
攤位自行帶回勿丟棄於現場。



展覽期間注意事項（ 1 /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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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各參展單位識別證作為展覽期間展場識別，放置於各參展作品展櫃上，倘證件遺

失，恕不補發。

二. 攤位實作不得有燃燒動作或物品，會場請勿用高分貝之擴音器材，現場操作致發

出噪音（超過80分貝）、灰塵、惡臭或導致走道壅塞，影響其他參展單位，主辦

單位有權隨時終止展出。

三. 請勿於展覽從事政治性活動或利用視聽設備播放政治性資訊，發送政治性傳單等

及招生活動或販售，若有違反，主辦單位將立即勒令停止該各參展單位展出。

四. 各參展單位對其展品及裝潢材料應自行投保產險，展覽期間（包含展前進場佈置

及展出後出場拆除期間）各參展單位如有任何財物損失，應自負一切責任；各攤

位衍生廢棄物請依現場規定進行分類。

五. 由於場地管理及限制，每個攤位將於展示期間供電，但休館後一律斷電。



展覽期間注意事項（ 2 /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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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 為提前體驗業界參與展品發表會之基本禮儀，本次活動各攤位不提供椅子，展場另

有規劃休息用餐區。

七. 本次展出開放民眾參觀，請各參展單位提供詳盡解說，期望展品能有商品化機會。

八. 其他事項：嚴禁攜帶寵物、危險物品進場、全面禁菸，請勿打赤膊或穿著汗衫、Ｔ

恤、牛仔褲、拖鞋，並禁止高聲談笑、隨地吐痰、亂扔紙屑等，以免妨礙他人參觀

權益。

九. 展示會場相關服務：

◼ 媒合區：由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創新育成中心提供商談媒合服務，提供企業、

學校之間溝通的平台。

◼ 服務台：提供競賽各項諮詢。

◼ 休息用餐區：提供飲食與午餐場地（請勿在展示攤位飲食），因座位有限及考量

評審審查，建議分批用餐。



決審評審作業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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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群聘請３位評審委員至現場評分，為確保公平公正原則，評分訪談
過程將全程錄影存證。

一.評分依據：

評審委員與參賽學生進行現場訪談（學生說明５分鐘，評審提問５分鐘），依「預

期效益、作品呈現方式與整體架構」等項目進行評分。（決審評估項目請參考附件

六「決審評估項目說明」）

二.名次決定：

各類群預計取前３名及１名佳作，依得分高低排序，由評審委員共同選出績優作品，

若經審查均未達標準時，獎項得從缺；若遇同分作品，參酌各評審委員意見，由評

審會議決定是否增額錄取。



決審評審作業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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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參加決審之參賽者須於決賽期間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學生證，以供承辦單位必要

時進行查驗。

二. 決審期間，評審委員不定時至各作品展示攤位進行評分，需至少指派一名成員於

展示攤位等候評審委員進行現場訪談，若評審到場時，該作品成員缺席，視同該

隊伍自動放棄受評權利，不得要求評審重評。

三. 為維護競賽之公平性，限制僅能由該組參賽人員進行作品解說，非參賽人員與指

導老師不得提供任何形式之協助，若違反規定經查證屬實，主辦單位將立即撤消

參賽資格。

四. 參加競賽、入圍或得獎作品如經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，

有具體事實，則追回入圍或得獎資格與獎勵。

五. 參加競賽、入圍或得獎作品如涉及著作權、專利權等之傷害，由法院判決屬實者，

追回入圍或得獎資格與獎勵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



各類群決審時間表

18

5月14日上午

10:45~17:00

B.電機群

C.資工通訊群

F.土木與建築群

G.商業群

H.管理群

J.護理與幼保群

K.生技醫農群

N.商品設計群

O.動漫互動多媒體群

5月14日下午

13:15-17:00

A.機械與動力機械群

D.化工材料群

E.能源與環保群

I.家政餐旅食品群

5月15日上午

10:00-12:00

L.流行時尚設計群

M.工業設計群

P.出版與語文群



參展隊伍經費補助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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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           域 補助金額上限

北區（基隆、臺北、宜蘭、桃園、新竹） 5,000元/件

中區（苗栗、臺中、彰化、雲林、南投） 7,000元/件

南區、東部（嘉義、臺南、高雄、屏東、臺東、花蓮） 9,000元/件

離島地區（澎湖、金門） 13,500元/件

➢補助經費可支用項目：

1. 差旅費（不含膳雜費、不得支應計程車資、油資）

2. 海報稿費

3. 影印裝訂費

4. 展品製作材料費

5. 運費

＊補助費用應確實運用於本次決賽暨成果展示活動上。

不得編列
行政管理

費



補助經費可支用項目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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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差旅費：

1. 參賽（展）隊伍指導教師交通及住宿費用（不含膳雜費），按「教育部及所

屬機關(構)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（習）會管理要點」第六點規定覈

實報支，住宿每人每天最高支給3,500元，不得報支計程車資及加油油資。

2. 參賽（展）隊伍學生交通及住宿費用（不含膳雜費），核實報支（皆須檢附

單據），住宿每人每天最高支給3,500元，不得報支計程車資及加油油資。

二. 海報稿費：展示海報印製，辦理核銷皆需檢附樣張。

三. 影印裝訂費：資料影印裝訂，辦理核銷皆需檢附樣張。

四. 材料費：製作展品用材料。核銷時若收據(發票)明細僅呈現材料費一批，需另檢附

購買各項材料明細表。

五. 運費：寄（運）送資料、活動用品、展品之快遞費（宅急便）、貨運費。



補助經費請領與核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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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補助經費請領方式：

•請各校窗口於115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前檢附領據請領經費。

•由參展隊伍依經費支用原則向各校請領核銷補助經費。

2. 經費核銷作業：（請依附件八「參展補助及核銷要點」辦理）

•核銷作業時程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6月1日止，各項單據開立日期須符合核銷

期限（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5月29日止）。

•請於115年6月18日前檢附教育部補助【經費收支結算表】、【原始憑證裝訂成冊】

及【經費支用明細表】以限掛方式寄至執行單位（毋須備文）。

•未核銷完畢之補助款（結餘款）需開立支票（支票抬頭：朝陽科技大學）全數繳回。

提醒：

參賽單位若於展示活動中途離席將取消補助，已核撥之參賽（展）補助費用則
需全數繳回。



優勝獎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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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群績優作品前三名及佳作，頒予獎金、獎盃及獎狀以資鼓勵
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

獎金35,000元

獎盃一座

獎狀一紙/人

獎金25,000元

獎盃一座

獎狀一紙/人

獎金15,000元

獎盃一座

獎狀一紙/人

獎金5,000元

獎盃一座

獎狀一紙/人

單位：新台幣元

提醒：有關競賽優勝獎品（獎金）扣稅說明

• 依照所得稅法，獲獎金額達$20,000元者需扣繳稅額，按給付金額扣取10%(本國籍)，外國籍扣
取20%。

• 舉例說明：獲得第一名之團隊，優勝獎品為3萬5千元獎金。若團隊成員總人數為1人且為本國
籍者，將依所得稅法扣3萬5千*10%=3,500元。故實領金額為35,000元- 3,500元=31,500元。

• 外國籍於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未滿 183 天者，依扣繳稅率辦理扣繳，並提供居留證影本。

**對於經費補助與獎勵稅額有疑問者，請與執行單位聯繫。



活動聯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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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執行單位

⚫ 朝陽科技大學

⚫ 地址：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(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)

⚫ 聯絡人：陳泇妤小姐、甘敬琳小姐、蕭宗璿先生

⚫ 電話：04-23323000分機5062、5063、5064

⚫ E-mail：career@cyut.edu.tw

• 本簡報可至本校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網頁下載

https://ascd.cyut.edu.tw/

https://ascd.cyu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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